尉氏县统计局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一、统计基础工作规范检查
（一）检查事项
1. 统计调查对象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与统计报表内容相适应的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是否推动统计台账电子化、数字化、标准化。
2. 统计调查对象是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报送、归档等管理制度。
3. 企业负责人及统计人员履行统计职责、参加统计业务培训的情况。
（二）检查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一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报送、归档等管理制度。
2.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与统计报表内容相适应的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推动统计台账电子化、数字化、标准化，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报送、归档等制度。
二、统计数据质量核查
（一）检查事项
1. 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各类统计报表（如工业、贸易、服务业、投资等领域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是否存在虚报、瞒报情况。
2. 统计数据与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及会计资料等源头数据的一致性，数据波动异常的合理性说明。
3. 统计调查对象是否存在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的行为。
（二）检查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本单位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主体，严格执行统计法和本条例的规定。
3.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八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调查制度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三、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防范与整改检查
（一）检查事项
1. 统计调查对象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的情况。
2. 企业负责人是否存在自行修改统计资料、要求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违法行为。
3. 以往统计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是否存在整改不到位或整改后反弹的情形。
（二）检查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2.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对统计机构及调查对象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整改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等情况实施监督。
3.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纳入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责任范围，建立健全相关责任制。
四、重大国情国力调查配合情况检查
（一）检查事项
1. 经济普查、农业普查等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对象是否按时提供真实、完整的调查资料。
2. 调查对象是否存在拒绝或妨碍调查、转移隐匿相关资料等行为。
3. 调查资料的保管与保密制度执行情况。
（二）检查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五条：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2.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匿、伪造、篡改、毁弃应当提供的证明和资料。
3. 开封市统计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相关规定：对经济普查、农业普查等调查对象的违法行为实施监督检查。
五、统计执法程序合规性检查
（一）检查事项
1. 统计调查对象对统计执法检查的配合情况，是否存在拒绝、阻碍检查的行为。
2. 对检查中涉及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等敏感数据的保密情况。
（二）检查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统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一）泄露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或者提供、泄露在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的；（二）未按照规定公布统计资料的；（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的；（四）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五）违反保密规定的。
2.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统计执法人员进行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未出示执法证件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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